附件3：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奖励政策
一、根据《南京大学2020届推免生学分绩加分办法》的规定，“挑战杯”、“创青春”等国家重要赛事获奖者可获得推免学分绩加分，其中“创青春”比赛获奖加分办法具体如下（2020年“创青春”比赛获奖团队学生的加分以申请推免当年的相关政策规定为准）： 
	获奖级别
	团队排名
	加分

	国赛金奖
	独立完成
	加0.095，且具备破格推免申报资格

	
	团体第一
	加0.085，且具备破格推免申报资格

	
	团体第二
	加0.075

	
	团体第三
	加0.05

	
	团体第四
	加0.03

	
	团体第五
	加0.02

	国赛银奖
	独立完成
	加0.085

	
	团体第一
	加0.075

	
	团体第二
	加0.05

	
	团体第三
	加0.03

	
	团体第四
	加0.02

	
	团体第五
	加0.01

	省级金奖
	独立完成
	加0.04

	
	团体第一
	加0.03

	
	团体第二
	加0.015


二、对拟录取我校硕士研究生的本科毕业生，或者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其获奖可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成果，可以优先推荐其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实施硕博贯通个性化培养。同时，申报科研创新项目和国际学术交流项目时，同等条件下给以优先考虑。专业学位研究生如获奖，可同时记为2个实践课学分。
三、在备赛过程中，给予创新团队必要的经费支持。
[bookmark: _GoBack]四、分等级给予全国获奖团队一定的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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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奖励政策   一、 根据 《 南京大学 2020 届推免生学分绩加分办法 》 的 规定 ， “挑战杯 ” 、“ 创青春 ”等国家重要赛事 获奖者 可获 得推免学分绩加分 ， 其中 “创青春 ” 比赛 获奖 加分办法具体 如下 （ 2020 年“创青春 ”比赛 获奖团队学生的加分以申请推 免当年 的 相关 政策规定为准 ） ：    

获奖级别  团队排名  加分  

国赛金奖  独立完成  加 0. 095 ， 且具备 破格推免 申报 资格  

团体第一  加 0. 085 ， 且具备 破格推免 申报 资格  

团体第二  加 0.075  

团体第三  加 0.05  

团体第四  加 0.03  

团体第五  加 0.02  

国赛银奖  独立完成  加 0.085  

团体第一  加 0.075  

团体第二  加 0.05  

团体第三  加 0.03  

团体第四  加 0.02  

团体第五  加 0.01  

省级金奖  独立完成  加 0.04  

团体第一  加 0.03  

